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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28日下午,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分组审议

《湖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(修订草案·二次审议稿)》。第三组由

田福德委员召集,文志强、詹鸣、甘跃华、李小平委员,周农副主任

先后发言。列席会议的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向建平、省人大

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雄、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

赵岳平也发了言。

文志强委员说,条例比较成熟,赞成本次会议表决。建议:第

十五条,地质环境恢复过程中,能够确定责任人的,应明确由矿山

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督促其恢复治理。应把主体责任压在县级人

民政府,部门具体承担,有的还需要多部门协调。

詹鸣委员说,条例很好,赞成表决。建议:1、第三条对地质遗

迹的定义。其他有些省都包括了“典型地质灾害遗迹”,能否加进

来? 2、第十九条“……进行采石、取土、采矿……”的列举第三十一

条也有,排序不一致,应调整。3、第二十二条“……做好重点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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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地质灾害调查、重要领域、重要隐患点……”,“重要领域”是否

重复了? 4、第三十一条“……在其它区域进行取土……”应当环评

并报审,危险区、易发区以外取土都要环评、报审? 5、第三十二条

对于地下水的划分与湘江保护条例不同,湘江条例只划分了地下

水的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区,本条例中又多出个“可开采区”,可

开采区是不是可以不要? 6、第三十七条“不得破坏地形地貌景观

等地质环境”与第三条定义概念相比显得含糊,是否可以统一表述

为“不得破坏地质体和地质地貌景观”。第二款“有权检举”改为

“有权劝阻、举报”。

甘跃华委员说,第二十七条第三款“巡查人员发现灾害险情

的,应当及时采取广播、鸣锣、逐户通知等措施报警,并向当地人民

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、地质环境主管部门报告。

建议发现隐患需采取的措施不能只停留在“报警”、“报告”这个环

节,还要明确当地人民政府、地质环境主管部门、基层组织按隐患

级别分类消除安全隐患的措施。

李小平委员说,条例修改得较好,建议提请本次会议表决。建

议:1、现在农村不少地方,由于地下采矿对村民房屋和生命财产安

全造成很大危害,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应在规定进行巡查的基础上,

对地质灾害保险、处置和赔偿,增加相关内容。2、第三十五条第二

款“存在不诚信行为的,列入企业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”,

不利于优化企业发展环境,只有对屡有不诚信记录和严重失信的,

可以列入名录和名单。今后我省地方立法中,涉及企业的,都要从

优化发展环境、支持和扶持企业发展来考虑和规范这个问题。不

要一下到位,地方性法规中好多都有这方面的问题,不仅仅这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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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例,以后很多的地方性法规在立法过程中都要注重这个问题。

周农副主任说,条例比较成熟,前期修订得比较好。建议:1、

第四章标题是“地质灾害防治”,但涉及内容既有防治又有救援,应

当加上救援的内容。第二十六条有预警预报、监测,第二十七条有

避险、巡查、预警。湖南的省情是山区比较多,大暴雨后,经常遇到

山洪暴发,强调救援很有必要。2、就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来看,保险

是比较有效果的,但也是提倡性的条款,不能搞强制性的条款。山

区老百姓建房子,宅基地有限,没地方建,一般都是在山坡边上切

坡建房。遇到灾害后,有的通过保险得到灾后赔偿,很有效果。建

议把相关的内容写进去。

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向建平说,条例涉及地下水保护的

有两条,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。当前地下水环境污染很严重,

比如有些小洗涤企业,地下水取水和排污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。

一是水行政主管部门对企业取水量以及取水后造成的后果监管,

基本没有跟进。二是现在环保压力很大,有的企业污水处理直接

往地下偷排,有一定的隐蔽性,存在很大的危害性。条例对这情况

没有涉及。后面罚则中也没有涉及地下水环境破坏行为应该承担

什么样的责任。建议条例补充相关内容。或者是对地下水管理专

门立法,以填补立法、执法以及管理中的空白。

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雄说,现在很多地

区因建设工程需要在山地开山采砂采石,有的是国土部门办了手

续,但林业部门不同意,实际当中也存在很多安全隐患,建议条例

中增加这方面的规定。对开采要有个统一规范,提出统一要求。

植被环境破坏造成的隐患,应该提出限期时间要求,该填的坑要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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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,该恢复的植被要恢复。

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岳平说,1、第四条保护原则“谁破

坏谁治理”,是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? 《环保法》中已把“谁污染谁

治理”修改为“损害担责”。2、第七条“汛期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”,

建议“二十四小时”不要写,主体是水管会还是防汛指挥部? 要求

是不同的。每个地方水位不同时,作战指挥部的命令也是不同的。

3、第二十五条第三款“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于每年一季度制定

……”,建议删除“每年一季度”。因为各地进入汛期的具体时间不

一样。4、第三十条“乡(镇)人民政府在审批宅基地时”,用的词是

“审批”。建房主要是规划审批权和国土审批权,乡政府有没有权

限。如果乡政府是审批,地质灾害风险就不是“提示”了,而是要

“严格把关”,用词要进一步推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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